
   

 

浅析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文/刘峻梅 

   一、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一个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要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支撑，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以及深化程
度，要有内部审计监督作重要保证，进而促进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一）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目标的趋同化 
   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在性质、范围与内容方面存在着不同之处，但内部审计和公司治理都是
为公司总体目标服务的。无论公司治理的设置还是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其核心目标是为了企业总
体经营管理目标的实现。双方的总体目标都紧紧围绕着企业经营管理目标的实现。具体而言，公司
治理结构提供了公司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并监督其实施的手段。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激励董事
会和高级经理层去实现那些符合公司利益的奋斗目标，也可以提供有效的监督，从而激励企业更有
效地利用资源；内部审计作为实现检查、监督、评价的控制手段是为了满足公司总体目标而存在
的，内部审计的目标是通过对组织的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的适当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查和评
价，使组织的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得到认识和解决，以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公司治理侧重于为公司提供一个组织框架，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是股东之间、股东与管理层
之间及其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而内部审计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环节，侧重于公司运行状况的
审查和评价。但是双方在目标方面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促进公司目标的实现。 
   （二）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在理论基础方面的一致性 
   公司治理问题源于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所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是为公司目标—为股东
创造经济利益服务的。公司治理提供了一个框架，在此框架内，股东、董事和管理层可以有效地追
求公司的目标。董事会负责公司治理，其职责包括制定公司的战略目标并领导公司有效地实施，监
督管理层，以及向股东报告其受托责任。董事会应在有效的受托责任的框架之内行动，股东会与董
事会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董事会与高级管理层之间以股东会与董事会的委托代理关系为前提而
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实现股东会与董事会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必要手段。 
   内部审计是确保受托责任履行的管理控制机制，审计是受托责任的基本构成要素，受托责任
关系是审计存在的重要条件，审计是一种确保受托责任履行的社会控制机制。由于组织规模的扩
大、经营的多元化以及管理层次的增加，组织内部存在多级化的受托责任。为了保证多级化受托责
任目标的一致性，必须进行控制，使一切经济活动正对着预定的目标来进行，不使它发生任何不利
于完成目标的偏差。受托责任要求受托方的行动和结果能够实现委托方的目标，因此控制是受托责
任的需要，控制的目的在于完成受托责任。内部审计是管理控制的组成部分，是管理控制的工具之
一，是一种管理控制机制。内部审计能以其独特地位全面了解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并且以其相对独
立的立场对经营管理活动进行客观评价，提出改进建议，从而确保受托责任的完成。 
   二、内部审计对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 
   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一方而，公司治理是实施内部审计的制度环境，
促进了内部审计有效开展；另一方而，合理有效的内部审计是良好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它既
可以维系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促进企业内部形成
上下沟通，左右协调的合力，又可以确保企业信息披露的真实和正确，最大限度地保护各利益主体
的权益。 
   (一)增强财务信息的可信性和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公司股东和经营者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股东通过选派董事对经营者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契
约合同的各方存在着不同动机的信息需求。内部审计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措施，是对财务信息
质量提供的内部保证。内部审计通过对企业管理当局经常性的会计资料检查监督，既可对管理层的
会计信息编报权利进行约束，提高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又可督促管理层充分披露会计信息，增强
信息披露的透明度，缓解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失衡问题。 
   （二）为公司经营管理决策提供咨询 
   现代企业的内部控制与管理完全融合在一起，内部控制的运行过程即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过
程，这使得内部控制涉及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内部审计人员处在企业内部控制环境中，对企业管
理风格、企业文化、会计核算、控制程序等很熟悉，清楚各项业务活动的关键控制点，其相对独立
性使内部审计人员可以较客观地评价企业内部控制，包括评价内部控制制度本身，参与重大控制程
序的制定与修订，对企业内部资产重组、生产力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重大投资项目的科学决策提供建

 



设性服务作用。 
   （三）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补正公司治理结构 
   我国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还不完善，缺乏监督约束机制，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等不规范
的现象还很突出，从而造成在公司管理上搞主观主义、“家长”作风严重。内部审计部门的相对独
立性以及内部审计制度的确立完善，审计负责人向董事会负责报告工作，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公司治
理结构，完善了公司治理体系(作者单位：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审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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